
游泳競賽報名規程及須知 

1. 香港中華業餘游泳聯會(“本會”)歡迎所有已註冊屬會報名參加本會舉辦的泳賽。屬

會必須於比賽項目表所列名之截止註冊日期前替泳員註冊，否則報名將不被接受。

而在截止報名日期後遞交之報名亦將不會受理。 

2. 屬會在報名時必須提交總報名表，總報名表須根據本會所發出指引填寫所有資料，

並由屬會批核，否則報名將被視為無效。 

3. 屬會繳交比賽報名表後，即代表同意本規程或關於該賽事適用之所有規則。 

4. 比賽將採用世界泳聯的規則。 

5. 泳員可根據其年齡參加所屬組別。年齡以出生年份計算，不涉及出生日期。 

6. 所有參賽者必需為香港居民，或本會邀請之團體。 

7. 周年屬會註冊費用需於報名時繳交，若未繳交不可報名參賽，報名表不會處理。 

8. 報名費需於使用指定方式繳交，最遲開賽前一日繳交。屬會如開賽前一日仍未繳交

報名費，本會將取消相關之參賽項目。 

9. 提交的報名如未能達到報名要求，將不被受理，所繳交的報名費亦不獲發還。對被

拒之報名提出更改申請，必須於首次賽程公布後三日內，填妥更改申請報名表，連

同劃線支票(再次申請費用為每項港幣$100 元正) 電郵至本會。費用最遲前一日繳交。

屬會如開賽前一日仍未繳交報名費，本會將取消相關之參賽項目。 

10. 泳員可於本會之錦標賽，申請分段時間紀錄須於每節開賽前 30 分鐘遞交申請表，

連同港幣$300 元正予總裁判。任何情況下，所繳費用概不發還。  

11. 截止報名後，不可作任何更改。 

12. 如泳員發現姓名未有載於節目表中，華泳聯只會按總報名表內所報的項目核對，未

有列在總報名表內的泳員及項目將不獲參賽。 

13. 棄權必須於每節比賽開賽前 30 分鐘前提出。泳員一經棄權，將不獲准重新參賽。未

有申請棄權而缺席的泳員， 其報名卡將被抽出，違規泳員所屬泳會必須繳交缺席罰

款。 

14. 接力名單連年齡(以出生年份計算)須於每節比賽指定時間前遞交。 

15. 本會有權因應比賽進度，所有參賽者或將不按組別，而跟據其提交的報名時間作編

組，唯成績將按泳員所屬的組別分別處理。 

16. 除特別聲明外，分組及排線將以報名所提交的時間處理。 

17. 本會有權因應比賽進度，在報名截止後、賽事開始後或其他問題下修改賽程表項目

順序。 



18. 比賽當日如懸掛八號風球或黑色暴雨信號，比賽將會取消。在比賽開始前三小時懸

掛八號風球或黑色暴雨訊號，比賽亦將會取消。香港中華業餘游泳聯會將於日後宣

佈安排。若未能安排補賽，香港中華業餘游泳聯會亦不會安排退回任何參賽費用。 

19. 如賽事因天氣、場地或其他問題需取消或中止比賽，同時無法安排補賽，香港中華

業餘游泳聯會將不會安排退回任何參賽費用。 

20. 香港中華業餘游泳聯會保留一切更改此章之權利。 

 
 

 

報名費(每項)： 

所有個人: 港幣十五元  

接力項目:  港幣三十元 

更改錯誤報名資料:  港幣一百元 

個人成績證書行政費(每項): 

報名時申請: 港幣四十元 

賽事結束後申請: 港幣五十元 

缺席行政費(每項): 

所有項目: 港幣二十元 

  


